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省文化和旅游信用体系建设，构建文

化和旅游领域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

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市场

信用管理规定》、《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以及省

政府《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湖北省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全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

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规定，结合我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对文化和旅游行业

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的信息归集、信用等级评价、评

价结果应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是指从事文化和

旅游行业经营活动的法人组织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从业人员。

文化市场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从事营业性演出、娱乐场所、

艺术品、互联网上网服务、网络文化、剧本娱乐、社会艺术水

平考级等经营活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业人员包括上述市

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等有关人员。



旅游市场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从事旅行社经营服务、A级旅

游景区经营服务、星级旅游饭店经营服务、等级旅游民宿经营

服务、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业人员包括

上述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以及导

游等有关人员。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由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按

照“公正、客观、科学”原则，运用公共信用数据、行业信用数

据和市场主体自主报送的数据，按照公开的指标、算法，对市

场主体信用状况进行量化，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供

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机构及组织应用的管理手段。

第四条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省文化和

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制定发布全省统一的行业信用评价方法、

标准和指标体系，依托“一部手机游湖北”产业监管决策平台

建设省级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系统，确认市（州）级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报送的信用评价结果。

市（州）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本地区文化和旅游行业

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初步确定，依申请对文

化和旅游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复核。县（市、

区）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及时归集、上报文化和旅游市

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所需的信用数据。

第五条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托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

网站、“游湖北”App客户端等平台，依法依规公开全省文化

和旅游市场行业主体和从业人员相关信用信息。

第二章信用评价



第六条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信用评价结果总分为 100分，评

价结果等级分为 A（优秀）、B（良好）、C（中等）、D（较

差）4类。

评价结果等级的具体划分标准由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另行分类制定。

第七条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分类编制文化和旅游行业

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评价指引，明确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权

重设置。

第八条 文化和旅游行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实施

动态管理，原则上每年评价并公布一次。

信用评价结果由市（州）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初步确定，

报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确认。

第三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九条 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据信用评价结果对文化

和旅游行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将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作为确定“双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的

参考依据，对于行业信用评价等级不同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

采取不同的抽查政策。对于行业信用评价为 A级的市场主体和

从业人员，抽查比例设置为原抽查比例的 30%；对于行业信用

评价为 B级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抽查比例设置为原抽查比

例的 50%；对于行业信用评价为 C级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

抽查比例保持原抽查比例不变；对于行业信用评价为 D级的市

场主体和从业人员，抽查比例设置为原抽查比例的 150%。



第十条 对于信用评价结果为 A级和 B级的市场主体和从业

人员，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实施以下激励性措施：

（一）在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给予支持

和便利；

（二）在财政支持、政府采购、媒体推介、荣誉评选等活

动中，列为优先推荐选择对象；

（三）优先在信用便民惠企应用中予以推荐；

（四）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其他激励性措施。

第十一条 对于信用评价结果为 D级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

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实施以下管理措施：

（一）从严审查文化和旅游行业的行政许可申请事项，不

适用信用承诺制；

（二）通过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游湖北”App客
户端进行信用预警公示，提供给社会公众查询使用；

（三）限制推荐参加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

荣誉评选活动；

（四）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十二条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将市场主体和

从业人员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共享给相关省级部门参考使用，促

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主体和从业人员加强信用管理、提升诚信意

识。

第四章权益保护



第十三条 文化和旅游行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对评价结果

有异议的，可向所在地市（州）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复

核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市（州）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市场主体异议

复核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反馈是否受理，15个工作日内

完成信用数据核查，并将核查结果告知市场主体。若复核中发

现情况比较复杂，可适当延长处理期限，但累计不得超过受理

后的 25个工作日。

市（州）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告知市场主体复核

结果的同时，将相关结果报送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确认。

如复核结果有变化，由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于 5个工作日

内在省级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上更新。

第五章附则

第十四条 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开展行业信

用评价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


